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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96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长源电力            编号：2021-053 

 

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汉川南河渔光互补光伏发电
项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顺应低碳化发展趋势，优化公司电源结构，增加新

能源发电装机比重，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13,475 万元，在湖北省汉川市设立全

资子公司“国能长源汉川新能源有限公司”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汉川新能源公

司”），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汉川市南河乡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（以下简称“南

河光伏项目”）。该项目位于汉川市南河乡境内，属于分块发电、集中并网的光伏

电站类型，规划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，项目静态总投资 44,527 万元（不含外送线

路），动态总投资 44,907 万元（不含外送线路）。该项目已完成备案并纳入国家能

源局及湖北省能源局公布的 2020 年平价光伏发电项目名录。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

票反对、0 票弃权一致通过《关于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汉川南河渔光

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》，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

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相关意见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

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该事项不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，不属于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

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二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成立全资子公司情况 

1. 出资方式：公司以现金出资 13,475 万元，汉川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 13,475

万元。 

2.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：本次拟设立的汉川新能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

其经营范围主要为新能源发电的相关开发、研究、推广、运营、应用及相应的设

备制造和建设。 

（二）投资光伏发电项目情况 

南河光伏项目位于汉川市南河乡境内，属于分块发电、集中并网的光伏电站

类型，规划装机容量 10 万千瓦。该项目已完成备案并纳入国家能源局及湖北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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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局公布的 2020 年平价光伏发电项目名录。根据项目咨询单位的评估意见，

项目静态总投资 44,527 万元（不含外送线路），动态总投资 44,907 万元（不含外

送线路）。 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投资目的及优势 

推进能源革命及绿色低碳清洁能源体系建设，是我国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要

举措，是完成国家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(2016-2030)》非化石能源占比达到 

20%左右的需要。推动非化石能源跨越式发展，推动清洁能源成为能源增量主体，

优化电源结构，提升绿色发展水平，开始低碳供应新时代，是国家战略规划方向，

是响应国家“双碳战略”，落实“四个革命，一个合作”能源安全新战略的重要

途径。加快光伏等新能源发展是贯彻落实国家能源发展政策的客观要求，是公司

补短板、强弱项、优化电源结构的需要，也是落实公司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重要举

措。 

湖北省属于光伏Ⅲ资源区，汉川市全境均属于太阳能资源丰富区，资源利用

条件较好，日照充足，稳定度较高，属湖北省一级可利用区，处于第二等级较稳

定区，具有较好的开发利用价值。 

南河光伏项目场址地势相对较低，整体平坦，交通条件便利，接网条件较好，

项目总体建设条件较好，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。项目所在地汉川市投资环境较好，

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当地已投产运营 332 万千瓦火电机组，已与地方政府建立了良

好的合作关系，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。 

（二）投资风险分析 

1. 电价风险：根据政策要求，本项目需于 2021 年底前并网方可享受 0.4161

元/千瓦时的电价，项目工期较紧张，需加快工程建设。本项目已纳入国家发改委

2020 年拟建平价上网项目名录（发改办能源〔2020〕588 号），按照国家光伏项

目的平价政策，属于优先发电权，电价执行当地的火电标杆，按要求需与电网公

司签订 20 年购售电合同以保证电价。如未来不能按此实施，参与市场交易电价

存在一定的下降可能，影响项目经济性。 

2. 投资风险：近期光伏组件价格持续上涨，目前暂无下降态势，未来需加强

投资造价控制。 

3. 限电风险：本项目未考虑限电，未来湖北省限电情况存在不确定性，如消

纳情况变化将影响项目盈利能力。 

（三）对公司的影响 

南河光伏项目太阳能资源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，项目已纳入 2020 年国家批

复的平价项目名录，电量、电价和消纳基本有保障，发展光伏等清洁能源属于国

家鼓励发展方向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，项目总体建设条件较好，具有一定的

盈利能力，能满足公司项目投资的要求，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公司在湖北省光伏

发展零的突破，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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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投资进行了事前审议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公司投资

组建“国能长源汉川新能源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）”，并以其为主体投资建设汉川南

河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南河光伏项目太阳能资源具有一

定的开发价值，项目已纳入 2020 年国家批复的平价项目名录，电量、电价和消

纳基本有保障，发展光伏等清洁能源属于国家鼓励发展方向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

规划，项目总体建设条件较好，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，能满足公司项目投资的要

求，该项目的实施将实现公司在湖北省光伏发展零的突破，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未损害公司、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公告披露后，公司将就设立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汉川南河渔光互补光伏

发电项目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2.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9 日 


